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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是基督教的標誌，愛是代表基督自己。沒有愛就沒有這個世界，沒有愛就沒有我

們；沒有愛，信心就沒有果效；沒有愛，我們的盼望就不會有結果。因為愛使這一切都變

得有意義，因為愛讓許多不可能的事發生了。今天我要藉著馬太福音二十二章 37-40節和

弟兄姐妹分享〝愛的生命〞。當一位律法師來問耶穌哪一個誡命最大的時候，耶穌回答

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

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太二十二 37-

40） 

 

 

一、要盡心盡性盡意地愛神 

 

  主耶穌要我們先愛神，為什麼呢？約翰壹書四章 19 節：「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

們。」上帝為了愛我們，把自己的尊榮生命都捨棄了，最後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我們不

能得了祂的救恩，就把上帝放在一邊。這是虧欠主恩。就好像父母生養孩子，而孩子們長

大了，離開家了，平時卻不打電話問候，也從不回家探望父母，不想聽父母說話，只有在

遇到難處有需要了才打電話回家求救。這樣的愛是自私的愛。上帝要我們愛祂，是為了要

使我們更蒙福。祂要我們活在祂的愛裡，祂要我們享受祂完全的祝福。我們要怎麼樣來愛

神呢？是不是只要參與服事，多多獻祭就夠了呢？ 

 

  撒母耳記上十五章 22 節：「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上帝喜悅我們聽從祂的話，順服祂的命令比獻任

何的祭物更為寶貴。約翰福音十四章 21 節上半，主耶穌也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

的，這人就是愛我的。」 

 

  從神的眼光來看，凡聽了上帝的命令，就順服的人，就是愛祂的人。耶穌說〝要盡心

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因為祂知道這是要盡力去追求。好比上帝說：不要愛世界。我本

來就活在世界裡，要我從喜愛到不愛，我必需克服許多裡面的鬥爭，要〝盡力〞去克服。

又比如說，生氣卻不要犯罪。通常生氣的時候，根本不管什麼後果，要說什麼就說什麼，

要作什麼就作什麼。既然聖經說，生氣卻不要犯罪。我就要小心，即使再生氣也不亂說

話，甚至要靠禱告克服裡面的怒氣，不要讓它成為我犯錯的禍根。凡是上帝在聖經裡說

〝不〞的命令，我就要努力的讓這些〝不可〞的事，在我身上一點一點的除掉。另外對上

帝說〝應當要作〞的要求，我就要盡力的克服自己的軟弱，克服自己的惰性，甚至克服自

己的想法，意願，努力的達到上帝的要求。這就是盡心盡性盡意愛神的表現。 



 

  約翰福音十四章 21 節下半，主耶穌應許說：「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

並且要向他顯現。」我們愛祂，祂也要愛我們。我們愛人不一定有回報，但我們若愛上

帝，祂必用加倍的恩典來回報我們。祂要隨時向我們顯現，隨時成全關乎我們的事。愛上

帝的人真的是一點也不吃虧，反而是福氣滿滿的。 

 

 

二、要愛人如己 

 

  要愛人可以，但要愛人如己就不容易。 

 

  什麼是愛人如己？馬太福音七章 12 節告訴我們：「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

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愛人如己，簡單的說就是

〝將心比心〞，或者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不希望別人虧欠我，我就不要去虧欠別

人；我不希望別人欺騙我，我就不要去欺騙人；我不願意別人佔我的便宜，我就不要去佔

別人的便宜。我不希望別人來利用我，我就不要去利用別人。我不希望別人在背後論斷

我，就不要在背後論斷別人。我不希望別人來挑我的毛病，我就不要在別人的弱點上挑毛

病。我不希望別人總是把我的錯誤掛在嘴邊，我也要把別人的錯誤放掉忘掉。我不喜歡承

受的苦，我也不要加在別人身上；我希望別人尊重我的看法我的選擇，我也要學會尊重別

人的看法和別人的選擇。我希望別人以誠實柔和的方式與我相處溝通，我自己就要以誠實

柔和的方式來與別人相處溝通。我不願意別人把他的想法感受加在我身上，我就不要把自

己的想法感受硬加在別人身上。 

 

  我們要實際的去體會別人的心境與情況，卻不要強把自己的意願加在別人的身上。然

後再告訴對方說：「我是為你好，我是替你著想。」有一對年過六十的夫婦到餐館共度結

婚週年的晚宴，當燒雞送上來時，丈夫第一個將雞腿給了太太。沒想到太太卻大聲的嚷

著：「你不知道我一直很討厭吃雞腿嗎？」丈夫卻說：「可是那是我最喜歡的，我是把我

最愛的給妳，你還不滿意嗎？」他是愛太太如己，但是這樣的愛卻是以自己的想法立場來

愛對方，結果卻帶來反效果。要愛人如己必需要學會放下自己主觀的立場想法，客觀的去

了解並接受對方的需要和想法。作太太的要顧慮到作先生的立場，作先生的要顧慮到太太

的立場想法；作老闆的要顧慮作員工的立場，作員工的要顧慮老闆的立場；作父母的要顧

慮孩子的立場，做孩子的要顧慮作父母的立場，如果每一個人都學會從自己的主觀立場退

下來，顧慮別人的立場來看事情的時候，你會發現，爭吵減少了，歡樂增加了，幸福成功

自然也跟著來了。 

 

  那麼，我們要如何實踐愛人如己？ 



 

  約翰壹書三章 18 節：「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

和誠實上。」許多夫婦之間常常為了送花、送禮物，每天說一句〝我愛你〞而爭吵。作太

太的總希望能得到看得見，聽得見的愛。而作先生的覺得愛在心裡就好了，為什麼一定要

表現出來呢！特別中國男人是比較保守，不習慣有行動的表達。而這裡告訴我們愛是要有

行動的。不過，這不是說你們要送花，送禮物才行。如果只有禮物，只有嘴唇上的愛卻沒

有心，那也不是真愛。又好像有些父母為了賺錢，拼命工作，讓孩子有富裕的生活，卻從

來不關心他心靈的需要，這樣的愛沒有果效的愛。聖經裡告訴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

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意思是： 

 

  （一）愛人如己是主動的行為。就是不管別人有沒有行動，我先採取行動。看到人，

我先打招呼；犯錯誤了，我先向人道歉；有好處先讓給別人；有麻煩勇敢來承擔。如果我

們都願意以主動的行為來活出愛的生命，我相信，凡你所到的地方就會變成像天堂一樣。 

 

  （二）愛人如己是裡外合一的行為。誠實就是實實在在，沒有任何企圖，沒有夾著任

何不良善的動機，而是單純的，甘心樂意的行為。就像主耶穌說愛我們，祂是用行動，用

生命來愛我們。不計較代價，不求回報的愛我們。祂要我們效法祂的愛，來彼此相愛。當

然，我們不可能像耶穌一樣完全，但至少我們可以從家人開始，實實在在的去愛，從心裡

去關心。再到教會的弟兄姐妹，然後再到同事朋友當中，一點一點的擴大範圍。重點是，

要誠實，要真心，要有愛的行動。 

 

  主耶穌要我們用真實的愛來愛人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的益處。因為當我們心裡有愛的時

候，首先、我們裡面的喜樂會開始增加。其次、心裡有愛的人，身體也會越來越健康。第

三、愛，會讓我們的能力智慧增加。第四、有愛，生活就不會枯燥，反而越來越有意義越

滿足。所以說，一個願意愛人的人是世上最富足，最喜樂，最有價值的人。 

 

  同時，當我們去關心別人的時候，主也會關心我們的事。當我們願意去滿足別人的時

候，上帝也會先加恩典給我們，來滿足我們，好讓我們有能力繼續去滿足別人。有人說：

「郭弟兄走了，我們失去了一個願意愛人的好人。」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接續他的

見證，因為主早就把這個愛的種子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裡面。郭弟兄是把它用出來了，我

們也應當把這愛的種子拿出來用。不要等別人來愛我，我要起來主動的去愛人。只要你願

意，只要我願意，我們就能讓這愛的見證繼續在這裡延續下去。 

 

  求主幫助我們能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我們的神。然後學習用正確的態度，正確的方式來

愛人。一個充滿愛的地方，上帝的榮耀也願意停留在那裡。上帝的榮耀在哪裡，那裡就會

充滿神的恩典與祝福。弟兄姐妹，你願不願意讓上帝的榮耀與你同在呢？ 


